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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警告

迪諾斯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刊發本公告。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向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有意投資�宣佈，經初
步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預期與二
零一五年同期錄得的純利（不�括如上市開支、以股份為基礎之賠償開支及可轉換可贖回
優先股之公平值虧損等一次性開支）相比，本集團將錄得約人民幣4.1百萬元之淨虧損。虧
損乃主要由於市場競爭加劇導致每立方米板式脫硝催化劑的平均售價較二零一五年同期
下跌約60%所致。自二零一四年�，因市場競爭加劇，我們的每立方米板式脫硝催化劑的
平均售價一直呈下降趨勢，且有關事實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之招股
章程中披露。

本公告所載資料僅基於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四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管
理賬目的初步審閱及分析，有關賬目尚未經本公司獨立外聘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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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有意投資�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迪諾斯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趙姝

香�，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括執行董事趙姝女士、孔紅軍先生及李可先生；非執行董事李
興武先生及張毅達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李俊華先生、林曉波先生及王祖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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